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“互联网+”行动的政策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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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 摘自黔府发〔2015〕34号
　　一、对入驻政府投资建设的产业园区、产业孵化器、产业集聚区的重点互联网企业用房，由所在地政府给予3年的房租减免。积极落实用电优惠政策，采用发电企业与大用户直接交易、工商同价等方式降低用电成本。鼓励重点扶持的互联网企业购买基础运营商数据中心服务，由所在地政府按企业年租赁费用的30%予以一次性补助，最高不超过30万元。
　　二、鼓励在黔金融机构进一步加大对互联网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。对新引进实际到位资本金达到3000万元以上、具有核心技术或创新模式的龙头企业，依据产业水平和贡献程度等情况，由所在地政府给予一次性不超过200万元的落户奖励。
　　三、落实税收优惠政策。对符合条件的互联网企业可优先申请高新技术企业，经认定的企业符合税法规定的享受相关税收优惠政策。对互联网企业开发新技术、新产品、新工艺发生的符合税法规定的研究开发费用，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，在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，再按研究开发费用的50%加计扣除;形成无形资产的，按无形资产成本的150%摊销。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比重超过10%且年研发投入超过1000万元的企业，省科技厅按研发投入超过10%以上的部分予以50%后补助，年补助最高不超过200万元，每个企业累计补助最高300万元。
　　四、集聚互联网跨界创新人才。引进人才纳入贵州省“百千万人才引进计划”评审认定范围，经评审认定的“百人领军人才”“千人创新创业人才”，享受《贵州省“百千万人才引进计划”实施办法》规定的各项优惠待遇。对符合高校毕业生创业优惠政策支持范围的“互联网+”融合创业，按规定给予政策优惠。   
　　五、打造互联网融合创新平台。借鉴创客空间、创新工场等新型孵化模式，整合大学科技园、科技企业孵化器、高校、创业投资机构等现有资源，发挥行业领军企业、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的作用，构建一批开放式的互联网孵化器。认定为省级创业孵化示范基地、民营互联网创业孵化基地、高校毕业生创业孵化基地的，由省人力资源保障厅给予一次性补助50万元。积极组建贵州省互联网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，形成对优势潜力项目和优秀创业团队的发现和扶持机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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